
公布機関：農業部 

法律名：農薬管理業務の一層の強化に関する通知 

公布日：2004-2-27 

施行日： 

修正日： 

修正施行日：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农药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 

农业部发出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农药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 

 

农业部文件 农农发[2004]3 号 

 

 

二 OO 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

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农业(农林、牧)厅(局、委)： 

 

 

近几年来，各级农业部门认真贯彻实施《农药管理条例》，农药管理工作取得了明

显成效。但是，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新形势的要求相比。与我国作为农药生产、

使用和出口大国的地位相比，农药管理工作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，主要是

农药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，农药执法监督工作还不到位，市场上农药标签和产品

质量等问题还比较突出。为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，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

能力，增加农民收入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，现就进一步加强农药管理工作有关

事宜通知如下: 

 

 

一、 认真依法全面履行农药管理职能 

 

 

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农药检定机构要认真履行《农药管理条例》和《农药管

 1



理条例实施办法》赋予的农药管理职能，切实做好农药登记管理、质量检测、生

物测定、残留监测及农药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。要结合当地实际，逐步完善和制

定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、操作性强的农药管理地方规章。要认真贯彻

实施《行政许可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做好有关规章的清理、配套制度的制定、农药

管理方式的改进等工作。要加强农药科学合理使用的指导和服务工作，提高农药

应用水平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。要规范行为，强化监督，全面提高各级农药检

定机构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。 

 

 

二、 切实加强农药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 

 

 

农药管理机构和队伍是农药管理工作的基础。省级农药检定机构承担本辖区内农

药管理的具体工作，必须按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切实履行应有职责，积极

主动做好工作。为切实做好农药管理工作，各省要按照责权一致和精简、统一、

效能的原则，对现有专门从事农药检定的机构和队伍要保持稳定；农药检定机构

的检测试验设施是农药登记和管理的必要手段，要不断加强；凡从事农药管理的

机构，不得从事农药经营活动。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农药检定机构建设，

确保其独立、公正地履行《农药管理条例》赋予的职能。市县应明确承担农药管

理职能的机构及人员。各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加强农药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

的同时，加大资金投入，保证执法经费，确保公正执法。当前，承担农药质量与

残留监测中心国债项目的省市，要切实抓好项目建设，使其尽快发挥在农药登记

管理工作中的作用。 

 

 

三、 加大农药市场监管力度 

 

 

针对目前农药市场部分产品质量不高和标签问题较多的情况，各级农业行政主管

部门和农药检定机构在开展农资打假护农专项治理活动中，要加强高、剧毒农药

复配制剂、蔬菜水果茶叶用农药产品质量的抽检和农药标签抽查工作。一经发现

违法行为，要依法严肃查处，并对违规的企业和产品进行跟踪。要认真贯彻落实

农业部 194、199、274 和 322 号公告，使高毒农药和剧毒鼠药的禁限措施落到实

处。要毫不放松地继续抓好“毒鼠强”的监督管理工作。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，

扶持、宣传诚信守法农药企业和优质农药产品。要积极引导和大力推进农药连锁

经营等流通模式，逐步建立健全农药市场监督管理长效机制，实现农药市场秩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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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根本好转。 

 

 

四、继续开展农药残留监控工作 

 

 

农药残留监控工作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、提高农产品竞争力、增加农民收入的

重要措施。各地要结合“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县”建设，加强农业生产领域安

全用药控制。要继续重点做好无公害蔬菜、水果、茶叶生产和出口基地及大中城

市农产品市场农药残留的动态监测。抓紧进行农药残留检测方法研究和限量标准

制定工作。加大农药残留监测工作的技术指导和培训工作，开展技术交流和合作，

不断提高各地农药残留检测水平。要组织开展重大病虫害发生情况及农药使用情

况调查，深入分析农药残留超标的原因，从解决实际生产问题入手，全面推进农

药残留监控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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